
坚持改革  立足发展  适应新的财政运行机制

贾 国 明

“八五”时期是

青海省财政发展最

快的时期。 5 年

来，全省财政工作

在省委、省政府的

领导下，紧紧围绕

省委确定的“改革

开放、治穷致富、

开发资源、振兴青

海”的经济发展战

略，坚持“深化财

税改革，加快财源

建设，强化税收征

管，优化支出结构，支持和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

定”的工作思路，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做好财政工作的新路子，不断适应改革、发展和新的

财政运行机制的要求，取得了长足进步。“八五”期

间，全省共组织财政收入（按同口径计算）58.2 亿元，

比“七五”时期增长 111.6% ，年均增长 16.2% ；财政

支出完成 113.6 亿元，比“七五”时期增长 60% ，年

均增长 9.86% 。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连续几年同步

增长，推动了全省国民经济及社会各项事业的快速发

展。

一、适应体制变化，积极培植财源，提

高全省财政自给水平

长期以来，由于经济基础薄弱，青海省财政收入

基点较低，支出中的2/ 3 靠中央财政补贴。从 1988

年开始，中央财政停止了对少数民族省区定额补助递

增 10% 的照顾，并调减了青海省的补贴基数 8 300

万元。这一体制上的重大变动，使青海省财政由主要

依靠中央补助向主要依靠自己增收节支转变，占总财

力 1/ 3 强的地方收入的增长，不仅要支撑全省

100% 正常支出的增长，还要支撑中央出台政策性支

出的增支需要，使青海省财政开始走上一条极为艰难

的道路，财政困难状况日益加剧。面对这一变化，全

省各级财政部门努力转变观念，不断克服长期形成的

“等、靠、要”的思想，把财政发展根植于整个经济发

展之中，将培植财源、壮大财力作为财政工作的中心

任务来抓，取得了突出成绩。

（一）坚持培养利税大户，发展骨干财源。“八五”

以来，青海省各级财政部门努力把扶持和发展自己的

财政支柱企业作为培植财源的重点来抓，对重点企

业、重点技改项目实行资金和政策倾斜，在全省财政

十分拮据的情况下，不仅将财政现有支持生产的资金

集中用于对重点企业和重点技改项目的投入，而且还

坚持通过税收返还来支持一些骨干企业进行技术改

造。“八五”期间，通过税收返还，省财政共拿出资金

5.24 亿元，支持企业生产和技术改造，为增强企业

后劲，做出了巨大的努力，收到了明显成效。这些骨

干企业所提供的税收都有大幅度增长，1993 年青海

省财政收入比 1992 年增收3.21亿元，其中：西宁钢

厂、省电力局、省石油局、青海铝厂4 户企业共增收

1.63 亿元，占总增收额的 50.9% ；1994 年全省财政

收入比 1993 年又增收 3.21亿元，其中上述 4 户企业

共增收 2.63 亿元，占总增收额的 81.6% ，为青海财

政渡过难关，做出了较大贡献。

（二）支持县级经济发展，提高财政自给水平。县

级财政是全省财政的基础。青海财政困难的重要原因

之一是县级财政规模小，发展速度慢，收支平衡难度

大。为了彻底扭转青海财政的被动局面，各级财政部

门十分重视县级财源建设，把县级经济发展摆在工作

的重要位置，牢固树立依托优势资源，加快财源建

设，变资源为财源的思想，在增强县级财政自给能力

和经济发展能力方面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省财

政厅专门成立了“青海省有偿使用资金管理委员会”，

确立了集中使用资金、支持财源建设、集体讨论通过

的原则，将分散掌握的财政周转金集中到资金局，统

一管理、统一开户、统一调度、统一核算。“八五”期

间，省财政共安排周转金2亿多元，重点支持各地特

别是县级进行资源开发。省财政每年还从预算内安排

1 000 万元资金，用于扶持在短期内有条件实现财政

自给的县。在资金使用过程中，注意把有限的财力投

向那些有强烈发展愿望，改革开放观念强，工作踏

实，发展经济思路清晰，投资见效最快最好的地区。

重点扶持果洛州班玛县，玉树州称多县开发黄金资

源，海北州祁连县开发石棉资源，海东地区互助县发

展青稞酒生产和民和县发展乡镇企业等，促进了县级

财政稳定发展，其中祁连县、班玛县已实现了财政自

给，其他各县的财政自给率也有了较大提高。

“八五”期间，各级财政部门由于抓住了财源建设

这根主线，全省财力有了明显增强，财政收入占总支

出的比重有了较大幅度提高。1995 年，全省共组织

财政收入 17.08 亿元，比 1990 年增长了 135.9% ，年

均增长 18.7% ；财政支出达到28.8 亿元，比 1990 年

增长了 68.4% ，年均增长 11.0% 。全省组织的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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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占总支出的比重 1990 年为 42.2% ，到 1995 年

上升为 59.3% ，上升了 17.1 个百分点。青海财政逐

步适应了停止补助递增的体制变化，靠自己增收，不

仅基本保证了新增人员以及各种改革措施出台的增支

需要，而且还对青南地区的玉树、果洛、黄南三个藏

族自治州继续维持了补助递增的照顾，有力地促进了

青南三州的经济发展、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

二、积极推进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改
革，顺利实现了新旧财税体制的平稳过渡

“八五”期间，对财政部门来说，具有历史意义的

一项工作，就是 1994 年按照中央统一部署，进行分

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这是对财政收入分配方式和

传统税收征管方式的一项重大变革。在改革中，中央

采取了统一政策。这是继 1988 年财政体制变动后，

给青海财政带来的又一次大的影响。分税制后，中央

财政要从地方组织收入的增量中集中上划大部分，这

对靠“单轮驱动”（指主要依靠自已增收弥补支出增长）

的青海财政无疑是“雪上加霜”。但是，青海省委、省

政府及各级财税部门从全局利益出发，深刻认识到，

从长远看，中央调控能力增强后，才有力量协调各地

区之间的平衡发展，对包括青海省在内的少数民族地

区，通过转移支付给予帮助。因此，全省上下对这次

改革高度重视，提出了抓住机遇、推进改革、加快发

展的工作方针，要求在改革的措施和步骤上不仅要与

全国同步，而且对那些制约地方发展的重要环节，还

要率先进行改革。

（一）精心准备，稳步推进分税制改革。为了使分

税制改革在青海顺利推开，从 1993 年下半年开始，

省和州（地、市）两级财政一起对分税制体制进行了认

真测算、研究，在征求各方面意见后，1994 年初，

提出了保各地既得利益，继续对青南三州等困难地区

给予适当照顾的原则，在此前提下制定了省对州

（地、市）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同时，各州（地、

市）也参照上述原则，相应制定和调整了对所属县的

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由于准备充分，测算细致、周

密，使分税制改革在青海如期出台，顺利推开，并一

步到位。

（二）合理调整，努力适应新机制的要求。分税制

实施后，由于体制调整使各级财力发生了一些变化，

也给各级财政的预算资金调度带来了一些新问题。为

了使分税制平稳运行，省财政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是

从体制上对困难地区的税收返还基数作了调整，并从

省财政的既得财力中拿出 2300 万元，对全省特别困

难的 20 个县给予适当补助。二是为保证改革期间国

家出台的政策性增长工资的发放，省财政主要依靠自

身财力增长和紧缩省级支出，对州（地、市）级财政进

行了转移支付性质的补助，1994、1995 两年，省财

政对州（地、市）级财政的工资性补助约为 3.5 亿元，

保证了全省各地区新的工资性增支的需要。三是取消

了西宁市收入上解年递增3% 的办法，较好地调动了

上解地区理财的积极性。四是完善了中央收入和地方

收入征收入库的管理办法，并对青海省财政困难状况

及影响财政支出的特殊因素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研

究，为国家转移支付制度的建立做了必要的准备工

作。由于对分税制体制运行中出现的新问题及时进行

分析、研究，并不断调整、完善相应的管理办法，使

青海财政逐步适应了新机制的要求，保证了新体制的

顺利运行。

（三）改进和加强税收征管，确保收入任务完成。

分税制实施后，能否完成全年预算收入任务，特别是

中央“两税”（增值税和消费税）收入任务，对能否实现

新旧体制的平稳过渡至关重要。因此，各级政府及财

税部门对抓收入高度重视，一是做好中央“两税”和地

方收入的征管协调，在企业资金紧张的情况下，地方

收入给“两税”让路，确保“两税”收入任务完成；二是

不断改进和加强税收征管，大力清理欠税，严格执行

税法，努力做到应收尽收；三是及时兑现政策并采取

了一些奖励措施，调动了部分大中型企业缴税的积极

性；四是各级财政、税务部门坚持按月分析预算执行

情况，共同分析收入进度、落实收入任务、安排抓收

入工作，各级领导也经常亲自带队，深入基层抓收

入，从而确保并超额完成了各年度的收入预算任务。

由于全省财税部门抓住了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的

机遇，通过 1993 年争基数，1994 年保基数、1995

年确保省政府下达的收入任务的完成，从财力上保证

了全省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需要，也使新的财税体

制在青海省进入了平稳运行的轨道，为实现“九五”计

划打下了良好基础。

（本文作者系青海省财政厅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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